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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 10 日 

交通运输法律热点问题 
共享汽车规范出台 给力分时租赁新业态 

继共享单车行业规范正式发布后，2017 年 8 月

8 日，交通运输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关

于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交

运发[2017]110 号）（以下简称“《意见》”），明确

在坚持公交优先发展战略前提下，鼓励和规范分时

租赁新业态发展，合理确定分时租赁在城市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中的定位。《意见》包括总体要求、夯

实安全管理基础、提升服务能力、鼓励分时租赁发

展、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五部分，共十三条。本文就

《意见》主要内容作简要评析。 

一、 明确法规适用范围 

2017 年 6 月 1 日，交通运输部、住房城乡建设

部研究起草了《关于促进汽车租赁业健康发展的指

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在向社会广泛公开征求意

见后，最终文件名称调整为《关于促进小微型客车

租赁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据此表明，《意见》涉

及的汽车租赁和分时租赁均以小微型客车为前提，

其适用范围严格限定为小微型客车租赁1。 

《意见》明确了分时租赁（又称共享汽车）的

                                                             
1 2014 年 7 月 23 日，公安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

GA 802-2014》, 明确了机动车规格术语，规定“小型载客汽车指车长

小于 6000mm 且乘坐人数小于等于 9 人的载客汽车，但不包括微型载

客汽车；微型载客汽车指车长小于等于 3500mm 且发动机气缸总排量

小于等于 1000mL 的载客汽车。” 

概念，指以分钟或小时等为计价单位，利用移动互

联网、全球定位等信息技术构建网络服务平台，为

用户提供自助式车辆预定、车辆取还、费用结算为

主要方式的小微型客车租赁服务。此外，《意见》

还鼓励使用新能源车辆开展分时租赁，并按照新能

源汽车发展有关政策在充电基础设施布局和建设

方面给予扶持。 

二、 规范信用管理制度 

1、 身份查验制度 

分时租赁（共享汽车）采用实名制，租赁经营

者应具备身份查验所需的设施设备，对承租人提供

的有效证件进行查验，将有关信息在车辆租赁合同

中记录，并载明所有驾驶人身份证件和驾驶证信

息。同时应遵守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有关规定，依

法合规采集、存储、使用和保护个人信息。 

2、 信用模式替代押金制度 

在实践中，出于运维成本、资金筹集等考量，

各个共享汽车平台或企业通常面向新用户收取几

百元甚至上千元的押金，此举不可避免地增加了用

户的资金风险。《意见》一方面规定租赁经营者应

确保用户押金和资金安全，采用安全、合规的支付



 2 

结算，同时也鼓励租赁经营者采用信用模式代替押

金管理。提出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小微型客车

租赁经营者和承租人信用评价制度，构建跨地区、

跨部门、跨领域的联合激励和惩戒机制。 

三、 调配优化供需平衡 

政府层面，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应综合公众出行

需求、城市道路资源、停车资源等多重因素，研究

建立与其相适应的车辆投放机制。统筹安排租赁网

点，重点推进机场、火车站、汽车站、港口等交通

枢纽小微型客车租赁营业网点以及客流密集区域

停车站点建设。 

企业层面，分时租赁经营者应通过大数据分

析，强化车辆智能组织调配，动态优化车辆布局，

实现不同时间、不同区域间的车辆供需平衡。 

四、 提升双线服务能力 

分时租赁经营者应全面提升线上、线下服务质

量，优化共享汽车用户体验。 

1、 日常运维 

租赁经营者应加强对租赁车辆的日常使用管

理，建立租赁车辆技术档案，通过运营人员日常巡

检、车辆自检等方式，确保车辆性能及安全状况良

好，车容车貌卫生整洁，并建立完善车辆调度、维

修、救援、回收机制和流程。 

2、 停车管理 

《意见》鼓励经营者推广应用“电子围栏”技

术，引导用户有序停车，加强停车管理。利用卫星

定位装置、地理信息系统等远程监控技术和车联网

等智能技术，强化对租赁车辆安全的管控力度，降

低经营风险。 

3、 停车场地 

根据《意见》，目前共享汽车的停车场地主要

有公共停车场和路内停车泊位。针对“停车贵、停

车难”的问题，《意见》一方面鼓励城市商业中心、

政务中心、大型居民区、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

的公共停车场为分时租赁车辆停放提供便利。与此

同时，也鼓励探索通过优惠城市路内停车费等措

施，推动租赁车辆在依法划设的城市路内停车泊位

停放，在不增加城市道路拥堵、不影响其他社会车

辆停放的情况下，提高路内停车泊位的使用效率和

租赁车辆使用便利度。 

4、 异地还车 

《意见》鼓励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利用互联

网、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开展车辆预订、

取还车和电子支付等服务，提高租车便捷性。扩大

网络覆盖范围，优化经营网点布局，为消费者提供

“一点租多点还”“一城租多城还”租赁服务，不

断提升服务体验。 

共享汽车，作为一种在服务、技术、管理上明

显区别与传统汽车租赁的新兴出行方式，在满足用

户多样化出行需求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私

家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以及交通、环境污染压力，

是共享经济的发展趋势。但由于其成本高、损坏易、

维护难等自身局限性，在实践层面也不可避免地出

现诸多问题。《意见》从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到正式

出台，将共享汽车纳入监管体系，给予其在城市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合理定位。 

《意见》表明了国家对于分时租赁、新能源行

业的支持和鼓励，但从其规范内容而言，较偏重原

则性、指导性层面，很多规定、标准有待进一步细

化与明确。共享汽车能否接棒共享单车，再次改变

人们的出行方式，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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